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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试行） 

 
(安监总培训〔2007〕2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的安全培训工作，依据《安全生产法》、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关于加

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意见》（安监总培训〔2006〕228号），组织编制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3个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时，请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将大纲转发至有关企业和培训机构。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二○○七年十二月四日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试行） 

   

  本大纲规定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除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以外的

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目的、要求和具体内容。 

  1．培训对象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除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以外的其他从业人员

（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2．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使培训对象了解我国安全生产方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熟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掌握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经营基本知识、安全操作规程，个人

防护、避灾、自救与互救方法，事故应急措施，安全设施和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以及职

业病预防知识等；具备与其从事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相应的知识和能力。 

  3．培训要求 

  3.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必须按照本大纲的要求接受安全生产培训，具备必要的安全

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技能，经考试合格，方准上岗作业。 

  3.2 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自己组织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健

全培训档案，详细、准确记录培训、考试、考核情况；不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3.3 培训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点加强安全意识、规章制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实际

安全操作技能的综合培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使培训内容易学易懂，易于掌握。 

  4．培训内容 

  4.1 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主要包括：



《安全生产法》、《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消防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管理条例》等。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 

  4.2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4.2.1 危险化学品知识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特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危险化学品标签。危险化学品

及禁忌物。 

  4.2.2 防火防爆知识 

  ——闪点、燃点、燃烧、点火能； 

  ——爆炸、爆炸的分类、爆炸极限；燃烧、爆炸的条件； 

  ——防火防爆措施； 

  ——可燃物、助燃物的控制； 

  ——点火源控制，包括：明火、碰撞、磨擦，静电、雷电，工艺过程热能，其他点火源。 

  4.2.3 设备、附件、安全及消防设施 

  ——设备、管道、气瓶； 

  ——设备附件； 

  ——安全设施； 

  ——防爆工（器）具； 

  ——消防设施。 

  4.2.4 化工生产过程的基本安全知识 

  ——化工单元操作； 

  ——常见反应过程。 

  4.2.5 检维修作业 

  ——检维修作业的特点； 

  ——检维修作业的程序； 

  ——检维修作业中的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破土作业、起重作业、高处作业、防腐作

业、电气作业。 

  4.2.6 危险源辨识 

  ——了解危险源辨识知识。 

  4.2.7 个人防护用品及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和维护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分类以及呼吸器官防护用品，防护服，头部、眼部防护用品，手部、脚

部防护用品和安全带等的使用和维护。 

  4.2.8 安全警示与标志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常见安全标志、警示标志介绍。 

  4.2.9 职业危害防治 

  ——职业病危害因素概念； 

  ——职业病危害分类及行业分布；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健康影响及防护措施，包括：粉尘、毒物、噪声/振动、高低温、电离

及非电离辐射、不良的作业条件等危害及常规防护措施。 

  4.3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基本概念、意义； 

  ——安全生产职责； 

  ——防火防爆管理制度，包括：动火（用火）消防安全规定； 

  ——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包括：通则、生产和使用、装卸运输、储存、废弃处理； 

  ——电气安全管理规定； 

  ——施工与维修安全管理规定，包括：检修安全通则、破土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高处作

业、焊接作业、起重吊装； 

  ——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厂内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其他管理制度。 

  4.4 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基本概念、常用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结合企业特点）。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4.5 事故事件状态下的现场应急处置 

  4.5.1 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 

  ——现场应急、自救、逃生及紧急避险的原则。 

  4.5.2 现场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 

  ——包括危险源、事故特征、应急组织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现场应急处置措施等。 

  4.5.3 现场应急处置的安全要求 

  ——人员安全防护及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器具方面的安全要求； 

  ——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安全要求；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现场自救与互救、避险的要求； 

  ——现场警示事项； 

  ——应急结束后注意事项。 

  4.6 事故案例分析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典型事故案例介绍； 

  ——结合案例介绍如何开展急性中毒的自救、互救以及急救的技术要求。 

  5．再培训内容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再培训。其内容包括： 

  ——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和规范； 

  ——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其安全技术要求；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讨论。 

  6．学时安排 

  6．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不少于72学时，具体培训学时应符合表1的规定。 

  6．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再培训时间不少于20学时。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 京ICP备05029464号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